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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空中大學人事服務簡訊第三十一期 
              http://www.nou.edu.tw/~ person/ 

 

         每月 25 日出刊               人事室 編印（94.10.25） 
法 令 宣 導 

＊教育部 94.10.3台總（一）字第 0940135600號書函轉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

員會 94.9.29住福企字第 0940307583號函以，中央公教人員住宅貸款利率，自

94年 9月 23日起，調升為年息 2.52%。 

 

＊教育部 94.10.3台人（三）字第 0940124382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4.9.9

局給字第 0940026383號函略以，該局 92年 12月 18日研商如何推動公教分離以

達人事、會計鬆綁之策略第二次會議及行政院科技會議第十八次會議游前院長裁

示，放寬國立大學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

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效益等五項自籌收入用於編制內人員薪

資，係僅得支應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及加給以外之非法定給與為限，

並不及於職員。爰職員不宜比照教師以五項自籌收入支給工作報酬。 

 

＊教育部 94.10.18台人（一）字第 0940142469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4.10.13局考字第 0940029893號書函以，銓敘部函釋有關公務員兼職販售魚貨

涉及公務員服務法疑義案，該部 74年 7月 19日 74台銓華參字第 30064號函釋

略以：「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但書所指『投資』與同條前段之『經營』，在含意

上原有不同，『經營』原為規度謀作之意，經濟學上稱之為欲繼續經濟行為而設

定作業上的組織，亦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而言……」準此，公

務員縱係靠行經營魚貨販售，惟因本人仍實際參與規度謀作，故仍有違公務員服

務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應由權責機關先予停職並移付懲戒：又該公務員之主

管長官如明知其違失行為而不依法處置者，自亦應由權責機關予以懲處，始屬適

法。 

 

＊教育部 94.9.30台人（三）字第 0940134708號書函轉經濟部 94.9.28經授智

字第 09420030670號函以，各機關學校接受廠商申請設置臨時攤位或自行設置福

利社時，應審慎受理攤商所販售之商品，以避免發生販售仿冒品、盜版品之情事。 

 

＊教育部 94.9.12台人(三)字第 0940125006號書函轉銓敘部 94.9.5部退三字第

0942507529 號書函以，銓敘部為增進公務人員對該部研究規劃自願退休公務人

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方案內容之了解，業將辦理座談會之資料、座談會後之

修正草案重點及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方案 Q&A 等掛於該部

全球資訊網，請關心此議題同仁自行上網查閱或於本校人事室網頁點選參閱。 

http://www.n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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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4.8.19 台人(三)字第 0940110182 號函轉行政院 94.8.10 院授人給字

第 0940020665 號函，修正核定「教育部所屬各校務基金學校辦理招生試務工作

酬勞支給要點」，並自 94年 9月 1日起實施。 

 

＊教育部 94.8.4台人（一）字第 0940102767號書函轉交通部觀光局 94.7.22 

觀業字第 09430016091號函以，請學校教職員切實遵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 

規定，不得請領導遊人員（領隊人員）執業證。 

 

＊教育部 94.7.28台人（一）字第 0940102266 號書函轉立法院審議 94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決議事項以，各機關（學校）於辦理工讀生之進用宜經公開甄選，並

以家境清寒、中低收入學子為優先。 

 

＊教育部人事處 94.3.14台人處字第 09400320886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4.3.9局力字第 0940061104號函以：各機關職務出缺公開徵才時，不宜限制 

應徵者之年齡。 

 

＊教育部 94.6.13教育部台參字第 0940075778C 號令訂定發布性別平等教育法 

施行細則，依該施行細則第 12條規定：（第一項）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稱學

校之考績委員會，指為辦理學校教職員工成績考核而組成之委員會。但公立學

校，指以教師為考核範圍之委員會為限。（第二項）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稱學

校之教師評審委員會，指校級之委員會。 

 

＊教育部 94.9.5台體（二）字第 0940120497號函轉內政部「人口政策宣導月實

施計畫」以：本（94）年 11月為「人口政策宣導月」，宣導重點為「提升婚姻、

家庭與養育子女的價值觀」及「台灣心、新文化融合你我他」。請本校教職員同

仁於各機關團體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時多多參與，以期共襄盛舉。 

 

＊教育部 94 年 10 月 21 日台人(一)字第 0940134886C 號令修正「公立各級學校

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謹附全部條文如後：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 93年 5月 5日台人(一)字第 0930056464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93年 7月 30日台人(一)字第 093009974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4年 10月 21日台人(一)字第 0940134886C號令修正 

一、教育部為規範公立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之兼職，特訂定本原則。 

二、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除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應依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

辦理外，依本原則之規定。 

三、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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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１、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２、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３、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四）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前項第四款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者，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為限。 

四、教師至第三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且

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等職務。

但擔任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

（櫃）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獨立董事、監察人，不在此限。 

（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五、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六、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職費之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不受前項支給規定之限制。但月支數額最

高不得超過教授最高年功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 

七、教師兼職數目，除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另有規定外，由各級學校定之。 

八、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先以書面報經

學校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 

九、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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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各級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十、教師依第三點第四款至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半

年者，學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約，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

預算繳庫，學術回饋金每年不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其收取辦法，

由各校定之。 

十一、各級學校依據本原則訂定之校內規定，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十二、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專業證照宣導事項 

＊本校教職員同仁如有新取得各項專業證照者，請主動告知人事室，以利依教育 

部規定加以列管。持有各項專業證照同仁並不得違法出租或營業，以免違反政府

相關法令規定。同仁如有相關疑義，歡迎隨時向人事室洽詢。 

國民旅遊卡相關訊息 

＊公務人員申請強制休假旅遊補助費時，持用「國民旅遊卡」應行注意事項，請 

同仁多予了解及配合： 

一、需持國民旅遊卡於特約商店消費（特約商店請事先上網查詢）。 

二、消費時間為公務人員休假日期（即在週一至週五請休假），星期六、日及其

他假日刷卡結帳均不合規定。 

三、異地消費：公務人員服務機關所在縣市以外之其他縣市之旅遊消費，但消費

日前後一日之加油費用不限。 

四、隔夜消費： 

（一）須連續請兩日以上之休假（含週一至週五休假期間，前一日下午及第二日

上午各請半日休假或週五下午及週一上午各請半日休假）。 

（二）休假日連續二日（含）以上且有二筆（含）以上不同消費，即每日均須有

一筆以上刷卡紀錄。 

五、自 93年 1月 1日起放寬公務人員於當年度休假日數內（不限前十四日），刷

卡消費，請領一萬六仟元強制休假旅遊補助，另以全年應休日數扣除已休日

數，按日請領六百元休假補助或改支不休假加班費。 

六、國民旅遊卡消費補助計算方式，公務人員採曆年制（一至十二月）；兼行政

主管教師採學年度制（八月至隔年七月）。 

七、國民旅遊卡相關規定及訊息，請至人事室網站

（http://www.nou.edu.tw/~person/）點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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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同仁如有相關疑義，請洽人事室了解。 

同仁上班時間  
＊本校業依教育部函規定，調整平日及寒暑假上班時間，請各單位同仁配合辦

理，以符合規定（教育部 92.12.22 台人 ( 二 ) 字第 0920185135 號函、本校

92.12.30 空大人字第 0925104192 號函及 93.1.02 空大人字第 0921800619 號

函）。本校上班情形調整如下： 

  1.中午時段列為延長上班時間 (視同加班半小時 )，請各單位同仁輪流用餐，

辦公室需保持適當人力，維持業務正常運作，教育部及人事室將不定期派員查訪。 

2.中午時段不得從事其他活動，同仁社團活動一律於每週三下午 4時至5時辦理。 

3.中午加班（延長上班）時間同仁不需填寫加班申請表，由人事室定期統一計算，

其他時段之加班仍請依現行規定辦理，並儘量集中於寒暑假期間補休，如有不足

則以休假辦理。至於寒暑假期，依教育部函示原則上仍應全天上班。 

4.本項延長上班情形調整,請各單位同仁務必積極配合，以符合規定。 

校慶慶祝活動及十三行知性之旅 
＊為慶祝本校 94年度校慶，預定於本（94）年 11月 2日舉辦相關慶祝活動暨知

性之旅，請教職員工同仁踴躍參加，共襄盛舉，相關事項及程序如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考 

09：30~10:30 金環獎頒獎典禮 教學大樓 5樓國際會議廳 教學媒體處 

10：30~11：00 服務獎章頒發 教學大樓 5樓國際會議廳 人事室 

11：00~11:15 
大師出菜--看誰最厲害活

動開始 
本校中正堂 

秘書處 

人事室 

11：15~11:30 
大師出菜--看誰最厲害活

動評分 
本校中正堂  

11：30~12:30 餐敘 本校中正堂 本校全體同仁 

12：30~12:45 整理環境 本校中正堂 本校全體同仁 

12：45~13:00 集合準備出發 本校大門口廣場 逾時不候 

13：00~14:00 前往十三行博物館   

14：00~16:00 參觀十三行博物館 臺北縣八里鄉  

16：00~ 返回學校   

研 習 報 導 

＊本校 10 月份「教職員終身學習專題講座」於 10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至 5 時，邀請輔導處周處長文欽主講「SPSS 在教育研究上的運用」，周處長除言

簡意賅的介紹基本概念與理論外，並指導參與研習同仁配合實例操作系統作實務



 6 

演練，參加同仁均感獲益良多。 

活 動 訊 息  

＊教育部 94.8.18台人（二）字第 0940112822號函轉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

會 94.8.15住福字第 0940306399號函以，第 7屆中央機關美展訂於本年 8月 23

日至 8月 29日假國立國父紀念館逸仙畫廊（台北市仁愛路 4段 505號）展出，

歡迎本校教職員同仁踴躍前往參觀。 

本項展覽各區展出時間如下： 

地區 縣市 展出地點 展出期間 

北區 台北市 國父紀念館 

逸仙畫廊 

台北市仁愛路 4 段 505 號 

94.8.23~94.8.29 

中區 苗栗縣 苗栗縣文化局 

第一展覽室、山月軒、中興畫廊 

苗栗市自治路 50號 

94.9.21~94.10.5 

南區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中庭 94.10.18~94.10.26 

東區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宜蘭市復興路 2 段 101 號 
94.11.9~94.11.20 

＊蘆洲市公所市民講座規劃辦理系列身體健康、心靈成長相關課程如下： 

日期 講座 講題 

94.8.10（三） 楊 薇老師 二十一世紀的養生新觀念 

94.9.7（三） 卓錦泰老師 健康人生的情緒管理 

94.10.5（三） 呂秀齡老師 漂亮一生~蔬果食療與美顏 DIY 

94.11.9（三） 陳梅雋老師 鬆開壓力的拉環 

94.12.7（三） 陳佳君老師 如何與父母、孩子談心 

時間：下午 1:30~4:00 

地點：蘆洲市公所五樓（三民路 95號） 

洽詢電話：2281-1484轉 100 

研 習 訊 息 

＊本校為配合政府推動全民外語學習，特辦理教職員同仁「英語進修班」，上課 

時間為每週三下午 3至 5時（教學大樓二樓電腦教室），講座為圖書館陳館長達 

武，歡迎有興趣同仁踴躍加入外語學習行列，如有任何問題請隨時向人事室洽詢。 

人 事 動 態 

姓名 異動

類別 

新職及單位 原職及單位 生效日期 

許立一 升等 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94.2.1 

陳加再 調任 教育部人事處專門委員 人事室主任 94.10.1 

李景素 代理 人事室代理主任 人事室專員 94.10.1 

廖芝瑩 調任 台中縣政府主計室課員 會計室組員 94.10.11 

林麗玲 退休  秘書處出納組組長 9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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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訊  

＊恭喜公共行政學系許立一老師經教育部學審會審查通過升等副教授，並自本

（94）年 2月 1日生效。 

＊恭喜本校 93、94年度公教人員請頒服務獎章業奉教育部核定如下： 

教師部分： 

20年：沈文英老師。 

10年：蔡相煇老師、歐陽正老師、唐先梅老師、陳玟秀老師。 

公務人員部分： 

20年：郭惠群組長、蔣明德組長、洪錫麟主任。 

張桂芳秘書、張淑德小姐、盧淑花小姐。 

10年：梁美慧組長、劉龍嫦秘書、鄧旭榮先生。 

陳淑芬秘書、蔡國龍技正、林文玉編審、陳美娟輔導員、鄭素萍小姐、 

戴淑君小姐。 

本 月 壽 星 

張雲良先生、戴淑慧小姐、沈文英老師、施靜慧主任、林淑慧小姐、吳昌振組長、 

賴世培老師、陳達武館長、賴維堯老師、郭天龍先生、徐潔宜小姐、江慧敏小姐、 

李鳳蓮小姐、林麗玲組長、陳志文先生、洪敏琬老師、郭秋田組長、朱  萸小姐、 

陳秀美小姐、林月霞小姐、劉天惠小姐、朱湘吉老師、毛祖瑜小姐、廖明發先生、 

劉瑞雲小姐、王文良先生、王馥秀小姐、彭寶珍小姐、陳煌遙老師、林清河主任、 

林秀芳小姐、蕭玉芬小姐、吳能惠老師、廖金玉小姐、劉靜芳小姐、陳松柏教務長。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靈思小語                文/竹科 

＊ 

有人說：有量，就有福。這話的意思，也許，就是說： 

有大量的人，就有大福氣；有中量的人，也有中福氣；有小量的人，只有小福氣。 

聰明的，你願意學習試著做一個有大大肚量的人嗎？ 

＊ 

也許，你可以像詩人般瀟灑的說： 

輕輕的，我走了，就像我輕輕的來，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 

也許，你也可以說：過去皆已成過往雲煙，灰飛煙滅； 

也許，你也可以說：曾經擁有，昨是今非，隨風而逝。 

也許，你總是堅持又堅決的表現出一派若無其事的堅強狀；然而，在夜闌人靜，

或輾轉反側之際，也不免憶起昔時種種，以及相濡以沫的點滴，並且，抑不住地

讓惦念的情愫氾濫成一江不眠的心事。 

 


